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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管、卸扣、钢丝绳等，发现问题，修复后方可施工。

（3）采用大型专用起重船配备专用夹具进行水上

安装，该船起重能力 600T，构件最重 400T，加上专用

夹具重 2.5T，满足起吊条件。

（4）定期对起重船上的船机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施工前检查船机设备，发现问题，报告船长，修复后方

可施工。

2.4 齿形构件安装中的风险控制措施

（1）开工前对全体人员进行一次安全生产培训，

每天施工前，对班组人员进行班前教育、安全技术交底，

所有起重船作业人员先接受安全技术交底、操作规程交

底及班前教育并经过考试合格后上岗作业。起重吊装指

挥人员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并持证上岗，且有 3 年以上

的起重船作业经验 [5]。

（2）船上轮机长和设备操作员每 3 天检查一次起

重设备的结构、钢丝绳和大钩连接点。船上轮机长和设

备操作员每周进行一次起重设备和锚机设备的保养维护

工作。每天安装之前，吊具指挥员对夹具进行一次全面

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夹具焊接点、液压系统、连接管、

卸扣、钢丝绳等，并填写检查表，发现问题立即报告船

长，修复后方可作业 [6]。

（3）构件安装作业过程中，专职监控员在起重船

上实施全程监控，并填写监控记录表。施工过程中，应

保证操作人员职责明确，在操作过程中禁止变换岗位，

在整个吊装过程中，要听从指挥，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

位。

（4）作业中如突然发生故障，应立即停止作业，

向负责人报告，将设备构件卸至安全停放位置，再对设

备进行检查和修理，不得使设备悬空过夜。禁止在作业

时，对运转部位进行修理、调整和保养等工作。

（5）夹具收回过程中，操纵室内的操作人员在提

升夹具前向船舶负责人汇报，判断夹具是否完全松开，

确定夹具松开后，进行收回夹具的操作。

3 结束语

本文结合工程实践对深水航道整治工程中齿形构

件安装的安全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风险控制措施。

通过这些安全保障措施，希望能够降低齿形构件安装中

的各类风险，确保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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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度不良水域船舶安全航行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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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据统计，70％以上的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在能见度不良时，因此，能见度不良时的航行安全必须引起船舶驾驶员

的高度重视，本文从船舶驾驶员的实际工作经验出发，探讨能见度不良水域船舶安全航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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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在能见度不良水域航行，驾驶员的视线下降，

无法直接通过视觉及时识别来船，只能依靠雷达等导航

设备间接识别，通过获取抽象的信息来判断来船动态，

观察不够直观、可靠，因此能见度不良航行安全对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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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船艺、经验、分析、判断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下面作者将根据自身的船舶驾驶经验，对能见度不良时

航行安全方法进行探讨。

1 能见度不良时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因素

1.1 能见度不良的解释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对能见度不良的标准解释是

由于雾、霾、下雨、暴风雨、沙暴等原因使能见度受到

限制的情况，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根据行业惯例，当

能见度降至 5 n mile 时，视为能见度不良，船舶应采取

二级雾航警戒；当能见度下降到 2 n mile 时，船舶应采

取一级雾航警报。能见度不良时，适用《规则》第十九

条，谨慎驾驶，保证航行安全。

1.2 影响航行安全的原因归纳以下十点

（1）对航区天气预判不足。值班驾驶员没有及时

开启航行仪器，没有及时抄收最新的气象信息（包括气

象传真图、海区天气预报、气象预警等），没有及时预

判航线天气。

（2）瞭望方法不正确。部分驾驶员过分依赖船舶

助航设备，甚至只依赖雷达对附近环境进行观测，忽略

了《规则》规定的采用视觉、听觉等所有可用方法保持

正规瞭望。

（3）船长没有在驾驶台。可能存在两种原因：一

是值班驾驶员认为自己可以处理当前局面没有呼叫船长

上驾驶台；二是船长麻痹大意没有及时上驾驶台。

（4）没有启用手操舵，没有及时鸣放雾号。当班

驾驶员以为附近船舶少、水域宽阔、雾号影响船员休息

等原因，没有及时采取雾航戒备，没有鸣放雾号。

（5）安全航速把握不准确。船舶为了赶进港潮期、

引航船期、航次船期等原因，船长和当班驾驶员对安全

航速把握不准，不顾及能见度不良的影响高速航行。

（6）雷达等导航设备使用不当。雷达的增益、调

谐和各种干扰抑制调节不当，量程选择不当；忽略雷达

的假回波、盲区等自身性能局限性影响，VHF、AIS 等

助航仪器未与雷达协同使用 [1]，错误认为单凭雷达就可

以达到良好的瞭望效果。

（7）主机、辅机、舵机等航海设备维修保养不到位。

部分船舶船况较差，管理松散，没有及时维修保养主机、

辅机、舵机等设备，能见度不良时频繁使用设备导致故

障频发，甚至发生船舶失去控制的事故。

（8）两船避让措施不协调。能见度受限时的瞭望

手段主要是雷达观测，雷达难以发现小幅度的操船行动，

很容易造成驾驶员误判局势，两船采取了不协调行动。

（9）船员业务素质不高。部分船员工作经验不足、

知识水平低、工作技能差，缺乏责任心、自觉性。无法

有效应对紧急情况，没有能力运用良好船艺操纵船舶。

（10）船员思想麻痹大意。能见度不良时驾驶员需

要集中精力保持持续的瞭望，但值班时间长了，容易产

生精神疲惫、注意力下降等情况，产生侥幸心理，思想

麻痹大意，导致发生航行安全事故。

2 能见度不良水域航行措施

2.1 准备工作 

2.1.1 预判航线天气 

驾驶员根据接收的气象信息（包括气象传真图、天

气预报、气象警报等），结合船舶现场实际观测的气象、

海况环境，利用外推法推算计划航线的天气预报并标绘

在海图上，尽量以高空图、卫星云图作为辅助资料，使

预报更加准确可靠。

2.1.2 检查船舶各种设备  

进入能见度不良海域前，应对船舶的设备进行全

面检查、维修、维护、保养，主要包括主机、辅机、舵

机，锚机、消防救生设备、堵漏器材、船舶自动识别系

统（AIS）、雷达、甚高频（VHF）、电罗经、卫星定

位仪（GPS）、中高频设备、航行警告系统 (NAVTEX)、

国际海事通信卫星系统 (INMARSAT)、测深仪、航行灯、

号灯、号笛、全船公共广播系统等，确保所有设备仪器

性能良好。

2.1.3 做好以下航行准备工作

（1）通过 GPS、雷达、AIS 等导航设备准确测量

本船船位，观察周围交通密度、船舶动态、海况、天气

等情况。

（2）及时通知船长，船长到驾驶台亲自指挥。

（3）同时开启两部雷达，开启航行灯，按要求鸣

放雾号。

（4）保证安全航速，机舱备车，使用手动舵操作。

（5）打开驾驶台全部门窗，保持正规瞭望。

2.2 保持正规瞭望方法

《规则》要求船舶在任何时候应采用视觉、听觉等

一切可用手段保持正规的瞭望，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

作出充分的估计 [2]。能见度受到限制给船舶瞭望带来了

许多不利的影响，瞭望是保证航行安全的最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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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引起船长和驾驶员的高度重视，应根据实际情况妥

善安排瞭望人员的数量、位置以及瞭望手段。具体归纳

为以下三条：

（1）视觉和听觉的瞭望。视觉瞭望是最基本最重

要的瞭望方法，能见度不良时听觉显得尤为重要，应该

打开驾驶台所有门窗，驾驶台保持肃静，确保听觉瞭望

效果最佳。安排船员在驾驶台两翼、船头值守瞭望，可

以尽早听到他船雾号，发现来船，及早作出判断并采取

有效避碰措施。

（2）使用雷达进行连续观察。能见度不良时，驾

驶员获取他船信息大部分依靠雷达设备，不能通过视觉

直接观察他船，助航导航设备获取的信息不能依靠视觉

观察进行校正，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延迟，容易出现错误

的识别和判断。当雷达观测到他船时，应按照规定进行

雷达标绘，预判是否存在紧迫局面或碰撞危险，应注意，

不能凭借不充分的信息尤其是不充分的雷达信息进行推

断。应借助雷达尽早发现来船，尽早判断是否存在碰撞

危险。通常做法是，相距 10 海里时发现他船，相距 6

海里时完成雷达标绘，以便能够及早采取避让行动。同

时必须注意雷达性能的局限性，充分考虑雷达杂波干扰、

盲区等性能缺陷，正确识别干扰杂波、假回波等，不能

过分依赖雷达。能见度不良时最好安排专人负责雷达观

察。特别需要注意恶劣天气下雷达经常无法有效识别小

型船舶等小物标。

（3）运用 VHF 和 AIS 实施系统观察。AIS 可以自

动收发本船和他船的动态信息、航次信息以及其他安全

短消息，并能及时反映附近水域的交通状况，为驾驶员

提供比较详细的航行信息。AIS 弥补了雷达盲区等性能

弊端，并且可以探测的距离更远、信息更全。VHF 在

相关频道值守，播报本船动态信息，让对方船了解本船

动态，及时采取避让措施，同时可以及时联系对方船舶，

同时采取协调的避碰措施。应注意部分船舶存在 AIS 故

障或关机情况，导致无法通过 AIS 互相识别。

2.3 能见度不良时的避碰行动

2.3.1 避碰责任 

能见度不良时或者两船不在互见中，受视觉瞭望条

件制约，无法分清船舶的避碰责任，两船具有相同的避

碰责任和义务，不分让路船和直航船，都应及时采取避

碰措施。一般来说，当来船的罗方位变化不明显时，初

步判断存在碰撞风险。

2.3.2 及时采取正确的避让措施 

当发现存在碰撞危险时，驾驶员应结合本船的操纵

性能，根据《规则》和行业惯用措施及时采取行动，遵

循“早、大、宽、清”的准则，采取合理避碰措施。并

做到以下几点：

（1）尽量与另一船保持较远的距离，在开阔水域

的距离应大于 2 n mile。

（2）对于正横及正横以前驶来的船舶，通常在

4~6 n mile 采取避让措施；对于正横以后驶来的船舶，

通常在 3 n mile 以外采取避碰措施。

（3）当有足够水域的时，转向通常是避免碰撞的

最有效方法。正横之前来船，除追越情况外，应避免向

左转向；自正横或者正横后驶来的船舶，应避免向来船

转向。

（4）当只采取转向无法避让时，应果断采取减速

避让。

（5）当听到他船雾号来自正横以前时，说明距离

本船距离小于 2 n mile，如无法确定是否存在碰撞风险，

须立即减速，必要时应停车，直至确认安全。

（6）能见度不良时，尽量避开渔船密集区域。确

需驶入，应及时采取主动避让行动，加强与渔船的沟通，

采取协调的避碰措施。

2.4 加强与港口的沟通协调

严格遵守靠泊港口的各项规章制度，按照要求与

VTS 联系、报告。同时驾驶员要积极配合引航员，服从

引航员和船长的指挥。发现引航员出现不合理操船行为，

及时报告船长，坚决执行船长指挥决定。

3 结论

虽然能见度不良时船舶碰撞事故频发，但只要船舶

驾驶员能够严格遵守《规则》规定，提高认识，消除麻

痹大意及侥幸心理，航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保持能

见度不良时航行戒备，利用一切可用手段保持正规瞭望，

使用安全航速，及时判断紧迫局面和碰撞危险，及时采

取合理避让措施，必将确保船舶航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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